
关于《北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认定
和审核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落实国家关于就业援助工作的要求，提升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政策效果，规范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认定和审核工

作，更好促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根据《就业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181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起

草了《北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认定和审核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依据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

三、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规定及政策要求，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学习了解外省市经验做法，结合实际起草了《办法》初稿，

并通过座谈会、书面调研、基层实地调研、正式征求意见等形式，



听取了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对《办法》内容

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

四、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办法》共设五个章节、二十二个具体条款。第一章为总则；

第二章为资格认定；第三章为就业状况报告与审核；第四章为监

督检查；第五为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说明《办法》制定的政策依据，明确《办法》

适用对象、工作程序。围绕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资格认定和就

业状况审核，明确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工作职责。

（二）资格认定。规定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以个体经

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方式灵活就业后，可以申请社会

保险补贴。明确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具体条件和停止享受的

具体情形。

（三）就业状况报告与审核。明确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

员就业状况报告内容、报告时间、报告方式。针对灵活就业社会

保险补贴人员就业状况报告，明确开展审核工作的具体要求。

（四）监督检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强化社会监督。加

强市、区两级日常监督，建立监督检查工作机制，明确监督检查

具体工作要求，定期抽查相关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改进，

强调依法依规、规范履职，保证工作质量。



（五）附则。明确《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


